附件1
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表
	序号
	重点任务
	时间节点
	责任单位
	备注

	1
	报送鄂州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具体清单
	每月20日前
	鄂城区、华容区人民政府，葛店开发区、临空经济区管委会
	

	2
	报送年度及阶段性总结
	每年12月10日前
	鄂城区、华容区人民政府，葛店开发区、临空经济区管委会
	

	3
	排污口整治闭环销号
	每年12月底前
	鄂城区、华容区人民政府，葛店开发区、临空经济区管委会，市直相关部门
	

	4
	完成全部排污口整治
	2023年12月底
	鄂城区、华容区人民政府，葛店开发区、临空经济区管委会
	

	5
	建立长效机制
	2025年底
	鄂城区、华容区人民政府，葛店开发区、临空经济区管委会，市直相关部门
	


